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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新化高級中學 114 學年度收取學生代收代付(辦)費審核會議紀錄 

 

一、時間：114 年 6 月 25 日（星期三） 中午 12 時 10 分 

二、地點：本校一樓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 王主任宏維 (代理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出(列)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 

五、主席報告：略 

六、法令依據： 

 

 (一) 依據教育部 111 年 7 月 4 日《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》丶 103 

年 4 月 3 日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》及其他

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依《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》規定本會開會時，任一性別

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，家長及學生代表合計不得少於總人數二

分之一，並視需要納入不同家庭社經背景之家長及學生代表。開會時，

家長及學生代表實際出席人數，不得少於會議出席總人數二分之一。 

 (三) 依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》：第五條規定

「代辦費中除團體保險費及家長會費等應繳交之費用外，其餘均屬自由繳交

費用，學校應事先調查確認學生繳交意願，並經其同意始得向學生收取費

用，且於辦理活動或支用經費二個月前，不得先行收費。」 

 (四)相關經招標案件之收費項目，依招標合約金額辦理收費。 

(註: 114 學年度第 1 學期註冊繳費單，預訂於 114 年 7 月 25 日前印製。有關各項身分之減免、住

宿及輔導課程收費，請承辦單位於 7 月 15 日前提供學生收費名單《存置於彙整區》，以

利劃撥單製作。) 

 

七丶討論提案： 

 
(一) 教育部規定收費標準項目： 

 

提案一、114 學年度教育部規定之代收代付（使用費）及代辦費收費標準項目， 

        提請討論。 

1.説明： 

   (1).因《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年度雜費及代收代付費（使用費）數

額》尚未公告，暫依 113 年度學雜費及代收代付費(使用費)收費數額審

議，依核定數額收費。(如經教育部於正式收費修正標準，則授權業務單位依修

正後標準辦理。) 

(附件):  

114 學年度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費雜費及代收代付費（使用費）收費數額表 
 

(註):114 學年核定學、雜費等收費數額與 113 學年度相同 

 

   (2).收取費用及說明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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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收費數額 説明 

 

 

實習實驗費 

高一 80 元 （業務單位：教務處設備組） 

1. 高一收取80元 

2. 高二高三修習自然學科4學分者，

收80元。 

3. 高二高三修習自然學分5學分以上

者，收320元。 

高二人文商管組  80 元 

高二理工生醫組 320 元 

高三人文商管組 (8 ~12 ) 0 元 

高三理工生醫組 (1 ~ 7 ) 320 元 

 

電腦使用費 

 

上學期 高一1~ 6班，收費550元 

       高二理工班群，收費700元 

       高二生醫班群，收費275元 

       高三1~ 4班，收費400元 

下學期 高一7~12班，收費550元 

       高二人文班群，收費275元 

       高二商管班群，收費275元 

       高三1~ 4班，收費550元 

 

（業務單位：教務處設備組） 

1. 每週排課1節者400元。 

2. 每週排課2節者550元。 

3. 每週排課3節者700元。 

4. 生活科技科目則依課程使用之節

數比例收費：每週2節，每學期使

用9週者550*1/2=275元 

 

 

課業輔導費 

1.暑假輔導費 

高一1140元/人 

高二2400元/人 

高三2400元/人 

（業務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組） 

1. 教師鐘點500元/節，暑期輔導高一

共上55節（2週）、高二120節（4

週）、高三120節（4週）。 

2. 依國立及臺灣省私立高級中學課業

輔導實施要點規定試算，暑假收費

上限為新臺幣二千四百元，寒假收

費上限為新臺幣八百元。 

3. 除教師鐘點外，本收費已包含教學

活動業務費，得支用於支援教學活

動之業務費、教材印製或購買費、

材料費、學生獎勵金、行政管理及

加班費，其支用不得逾所收費用總

額百分之二十；賸餘款得滾存作為

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

之用。 

 

2.寒假輔導費 

高一700元/人 

高二700元/人 

（業務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組） 

教師鐘點500元/節，高一、高二各

上35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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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學期(第8節課業)輔導費 

第一學期 

高一1045元/人 

高二201-211：1745元/人 

高二212：1395元/人 

高三1745元/人 

 

第二學期 

高一990元/人 

高二201-211:1635元/人 

高二212：1305元/人 

高三0元/人 

（業務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組） 

1. 依國立及臺灣省私立高級中學課業

輔導實施要點規定試算，學期中收

費上限為新臺幣一千八百元。 

2. 教師鐘點550元/節，第一學期輔

導課從9月8日（一）開始，扣除

國定假日6節、段考9節、運動會

2節、運動會補假1節，實際授課

79節。高一每週3節輔導課，高

二、高三每週5節輔導課（高二

人文班群每週4節輔導課. 

(1)高一 

 550*79/0.8/31*3/5=1051（收1045元） 

(2)高二201-211、高三 

 550*79/0.8/31＝1752(收1745元) 

(3)高二212 

 550*79/0.8/31*4/5＝1402(收1395元) 

3. 教師鐘點550元/節，第二學期輔

導課從2月23日（一）開始，扣

除國定假日5節，高一扣除段考9

節、校外參訪2節，畢業典禮1

節，實際授課75節，且每週3節

輔導課；高二扣除國定假日5

節、段考9節、校外參訪3節、畢

業典禮1節，實際授課74節，每

週5節輔導課（高二人文班群每

週4節輔導課）；高三第二學期

沒有輔導課。 

(1)高一 

 550*75/0.8/31*3/5＝998（收990元） 

(2)高二201-211  

 550*74/0.8/31＝1641（收1635元） 

(3)高二212 

550*74/0.8/31*4/5＝1313（收1305元） 

4. 除教師鐘點外，本收費已包含教學

活動業務費，得支用於支援教學活

動之業務費、教材印製或購買費、

材料費、學生獎勵金、行政管理及

加班費，其支用不得逾所收費用總

額百分之二十；賸餘款得滾存作為

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

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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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級費 

 

70 元/人/學期/高一高二高三 

（業務單位：學務處衛生組） 

每學期每人70元，基於學校整體性統一

購買或添置班級所需用品以維持校園環境

清潔，使用範疇： 

1. 購買全校性清潔工具或用品 

2. 購買全校性文具或事務用品 

3. 其他合於維護校園環境整潔或安全

之支出 

 

 

 

家長會費 

 

 

100元/人/學期/高一高二高三 

 

（業務單位：學務處） 

依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

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》第 6 點及

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

法》規定，以學生家長為單位， 每

學期收取一次新臺幣 100 元。 

低收入戶有證明者，免予繳納。 

 

 

 

 

團體保險費 

 

 

上學期233元/人/高一高二高三 

 

下學期233元/人/高一高二高三 

 

  (註): 

中華民國114年7月8日 

臺教國署學字第1145804327號 

 

 114學年度學生及幼兒保險費每人每學年新

臺幣700元. 

 其被保險人應繳金額及政府補助金額如下： 

⚫ 第1學期被保險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應繳納

保費233元、政府補助117元。 

⚫ 第2學期被保險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應繳納

保費233元、政府補助117元。 

本保險保險期間自114年8月1日上午0時起至

115年7月31日午夜12時止。 

 

（業務單位：學務處衛生組健康中心） 

 

中華民國 114年 7月 8日 

臺教授國字第 1145803685B號 

  114學年度第1學期符合下列身分者，

可免交學生保險費，俾利後續投保事宜。 

1.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成員之

被保險人。 

2.符合法定重度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

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或其子女。 

3.具有原住民身分之被保險人。 

4.就讀於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

所規定之高山地區第 3 級、第 4 級學校

或山地偏遠地區學校之被保險人。 

5.離島地區幼兒或受國民義務教育（含國

中小進修學校學生、教保服務機構幼兒）

之被保險人。 

 

宿舍費 

 

 

 

 

1.學期住宿費4500元/人 

2.暑(寒)假住宿費225元/人/週. 

（業務單位：學務處生輔組） 

1.中途入宿者，以週數收費。 

2.中途退宿者，依1/3或2/3比例 

   退費，逾2/3者，概不退費。 

3.寒.暑假中途退宿者，概不退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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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決議：照案通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提案二、114 學年度各項使用費及代辦費收費標準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

(1) 説明： 

    收取費用及説明如下： 

    暫依 113 年度學雜費及代收代付費(使用費)收費數額審議，如經教育部於正式

收費修正標準，則授權業務單位依修正後標準辦理。 

 

(註):114 學年核定學、雜費等收費數額與 113 學年度相同-如附表 

 

 

 

重補修費 

專班辦理 

1節課40元 

每學分至少6節，預

計每學分收240元 

（業務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組） 

1. 依據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

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

定》辦理。 

2. 專班辦理:1學分不得少於6節。 

3. 自學輔導:1學分不得少於3節。 

4. 依規定15人以上開重修專班，未

達15人則開自學輔導班。 

自學輔導 每學分24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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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收費數額 説明 

高—數位學生證 

 

100 元/人/學年/高一 （業務單位：教務處註冊組/上學期收費） 

高一申辦數位學生證之學生，繳交

本項費用。 

 

微課程與多元選修冷

氣費 

高一：40元/人/學期 

高二：20元/人/學期 

高三人文商管：20元/人/學期 

高三理工生醫：10元/人/學期 

（業務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組/每學期收費） 

高一多元2節、特色2節，收40元 

高二特色2節，收20元 

高三人文商管多元1節、加深加廣選

修1節，收20元 

高三理工生醫多元1節，收10元 

 

學科能力測驗報名費/

高三 

先以報名5科計算，之後再依實

際報名考試科數進行退費： 

1.一般生：1050元／人 

2.中低收入戶生：420元／人 

3.低收入戶生：0元／人 

（業務單位：教務處試務組/上學期收費） 

高三/低收入戶免收.中低收減收. 

*以114年大考中心公告之報名費收

費 

 

模擬考報名費/高三 

(114年新增) 

 

1000元。 

1.一般生：330元/次*人 

2.中低收入戶生：0元／人 

3.低收入戶生：0元／人  

（業務單位：教務處試務組/上學期收費） 

1.先以每次報名4科共330元計算，共

考3次。之後再依實際報名狀況結算

多退少補。 

2.廠商對於中低收、低收給予免費。 

 

 

學生會費(111年新增) 

 

100元 /人/學年/ 高一.高二 

(上學期收費) 

（業務單位：學務處訓育組/上學期收費） 

每年學生會負責規劃各項校內學生自

治與學權活動，並舉辦風原才藝大賽及

相關節慶活動。所需費用主要包含布置

校園及會場、租借燈光音響、聘請校外

主持人…等。 

 

書刊費 

 

90元/人/學期/高一.高二.高三 

（業務單位：學務處訓育組） 

含風原文苑、校訊等校刊印刷費；幼獅

文藝等、班級活動記錄簿、學校重要活

動(如敬師月、校慶運動會、年末感

恩、教育旅行、畢業典禮等)印製品或

宣傳品等，每學期每人收 90 元。 

 

刊物依學生意願調查結果收費，剩餘款

須退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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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決議：照案通過 

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 200元/學年/高一.高二.高三 （業務單位：學務處體育組/上學期收費）

113學年度全年使用費用如下： 

  (1) 水費：13,917元。(6、7月使用的水費

於7、8月初分別進行繳費) 

  (2) 雜支：95,195元，救生設備、醫療用

品、清潔用品、泳池消毒用次氯酸鈉、消

毒碇、救生教學器材…等。 

  (3) 維修費：22,900元，游泳池遮陽網馬

達系統損壞、游泳池進水管主幹管漏水4吋

水管加彎頭…等等。  

  (4)尚待維修保養：游泳池遮陽簾馬達修

繕保養及遮陽網支撐索、滑輪更換，辦公

室屋頂漏水整修，游泳池畔磚修，溢水溝

條，尚待廠商報價維修，尚待廠商報價維

修。 

估計114學年度全年使用費用如下： 

(1)全年度水費：20,000元 

(2)雜支：100,000元 

(3)維修費：120,000元 

114學年度泳池代收代付費預估240,000

元，學生人數約1,200人計，每人平均負

擔200元，一學年每人200元。 

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160元/人/學期/高一.高二.高三 （業務單位：總務處庶務組） 

(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

取費用補充規定》第 6 點規定，每

學期每生收取費用上限為新臺幣二

百元，如有賸餘款，得不退還學生。 

冷氣儲值電費 每度電 5元 （業務單位：總務處庶務組） 

以度計價，支應班級教室丶專科教

室丶宿舍等冷氣之基本電費、流動

電費及超約附加費用為原則，由各

班或住宿生依據實際需求自行收費

繳納。 

註冊組各項文件申請

費 

1. 英文畢業證書：50元 

2. 英文成績證明書：50元 

3. 補發中文畢業證明書：50元 

4. 中文成績證明書(歷年成績

單)：30元 

5. 修業證明書：30元 

6. 補發紙本學生證：50元 

7. 在學證明：10元 

補發學期成績單及段考成績單：10元 

詳如附件，有需求學生才另行收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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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標案收費項目(依合約金額辦理收費)： 
提案一、標案收費項目(依合約金額辦理收費)，提請討論。 

 (1) 説明： 

項目 收費數額 説明 

各年級教科書

費 

依招標合約金額收費 （業務單位：教務處設備組） 

經公開招標，由(06/16開標)得標。 

學生專車 依招標合約金額收費 （業務單位：學務處生輔組） 

1.114 學年度學生交通車已完成招標作

業，決標金額為每公里 4.41 元。 

2.搭乘學生交通車車資以站點到校里程

乘以上課天數再乘以每公里單價，做為

搭乘學生交通車收費用之依據。 

健康檢查費 

(高一新生) 

依招標合約金額收費 （業務單位：學務處衛生組健康中心） 

高一新生/ 114學年度已完成招標作

業，由台南市立醫院承辦，每位新

生440元 

 

合作社費用 

 

 

依招標合約金額收費 

（業務單位：合作社） 

1.新生學用品按進貨價格加收8％。 

2.午餐費按進貨價格加收5％。(一餐

57元，一學期預收57元*110天

=6,270元，實際收取金額以行事曆

擬訂後之上課日數為準。) 

國際教育旅行 依招標合約金額收費 （業務單位：學務處） 

參加同學按招標決標金額收費 

 

高一戶外教學活

動 
依招標合約金額收費 （業務單位：學務處） 

參加同學按招標決標金額收費 

 

高二戶外教學活

動 
依招標合約金額收費 （業務單位：學務處） 

參加同學按招標決標金額收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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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   合作社新生學用品明細  

項次 品    名 
合約 

進貨價 

售價 

(進貨價*1.08) 

最終售價 

(四捨五入) 

1 制服短上衣(男女同價) 390 421.2 421 

2 制服長上衣(男女同價) 490 529.2 529 

3 制服長褲(男女同價) 480 518.4 518 

5 裙子(女) 401 433.08 433 

6 西裝外套(男女同價) 730 788.4 788 

7 羊毛背心(男女同價) 430 464.4 464 

8 皮帶(男) 117 126.36 126 

9 領帶(男女同價) 89 96.12 96 

10 運動服短上衣(男女同價) 265 286.2 286 

11 運動服長上衣(男女同價) 270 291.6 291 

12 運動服短褲(男女同價) 253 273.24 273 

13 運動服長褲(男女同價) 330 356.4 356 

14 運動服外套+脫裡(男女同價) 630 680.4 680 

      

 (2)   決議：照案通過  

 

 

 

 

八丶臨時動議：無 

 

 

九、散會  ( 12 點 40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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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
歷屆畢業生申請文件收費標準 

辦理項目 工本費 取件時間 備註 

英文畢業證明書 50 元 3 工作天 每多加一份，則多一張照片及工本費 20 元 

英文成績證明書 50 元 3 工作天 每多加一份，則多一張照片及工本費 20 元 

中文畢業證明書補發 50 元 2 工作天   

中文成績證明書 

(歷年成績單) 
30 元 當天 正本以乙份為限，副本每多加一份工本費 10 元 

修業證明書 30 元 當天 正本以乙份為限，副本每多加一份工本費 10 元 

更改個人基本資料 無 當天   

    

在校生申請文件收費標準 

辦理項目 工本費 取件時間 備註 

學生證補發 
紙本學生證 

50 元 
2 工作天 

1.數位學生證補發，請自行至一卡通公

司網站辦理補發相關事宜，工本費依一

卡通公司規定。 

2.紙本學生證補發，繳交三個月內二吋

半身照片 1 張，親自至教務處註冊組辦

理。 

在學證明(學生證影本) 10 元 當天 

1.自行影印學生證正反面影本，並至註冊組蓋

章，不收取費用。 

2.務必攜帶正本核驗(未攜正本一律不予核章)。

3.需在學證明紙本者，一份 10 元。 

學期成績單及段考成績

單補發 
10 元 2 工作天 

1.親自至教務處註冊組登記 

2.正本以乙份為限，副本每多加一份工本費 5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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